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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安全使用承诺书
1.本人使用的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为     品牌    型号无人驾驶航空器，本人具备正常的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操作能力。
本人使用的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为    品牌    型号，空机重量大于4千克、起飞重量大于7千克或特定机型的无人驾驶航空器，操作人员已经取得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操作证书，具备操作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资格。
2．本人承诺，飞行前将仔细全面检查无人驾驶航空器是否正常，确认正常无误后再行飞行；在操作过程中，严格遵守操作规范，在指定空域范围飞行，确保校园安全。
3．本人承诺，飞行将从指定区域起飞，空机重量不超过4千克且起飞重量7千克以下、飞行高度在120米以下、可视飞行范围在500米以内或操作人视距内。
4．本人承诺，在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过程中，严密配合安保人员的现场管理与指挥调度，避免在人流密集区域上空和学校规定的重要区域附近飞行。
5．本人承诺，绝不利用无人驾驶航空器拍摄涉及校园师生员工个人隐私、涉密等内容。
6．如因操作不当造成安全事故，相关责任由操作者本人及拍摄单位承担。
    
承诺人：                
日  期：    年   月   日

注：本承诺书由承诺人签名后提交至保卫处留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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